
交

通
大
學
同
學
會

去
，
校
國
書
館
經
費
籌
募
委
員
會
第
一
次
會
議
紀
錄
﹒

一鈞一

于
耳

J
L
L
J

」
長
王
→j
f
E

司
「
主
朝
代

J
F

千
三
母

扯
扯

H
μ

←
J
F
f
i
:

地
點••

臺
北
市
西
寧
北
路
六
號
鐵
路
招
待
所

出
席
人
民••

法
鴻
勛
鐘
肢
光
錢
其
深
(
出
國
企
悍
敦

代
)
繆
超
鳳
(
台
大
上
課
金
悴
敦
代
)

金
悍
敦
王
作
授
(
注
最
代
〉
馮
大
宗
吳
伯
禎

(
赴
墨
南
唐
慧
貞
代
)
張
志
龍
(
赴
成
大
上
說

搞
兆
慶
代
)
胡
宿
良
(
翁
兆
慶
代
以
柳
德
玉

幸
紹
周
翁
兆
慶
凌
晨
郭
宗
太

朱
鎔
堅
唐
慧
貞
孫
中
和
徐
宗
蔚

傅
達
段
請
禱
徐
承
捕
以
葉
佩
藺

王
章
請
(
段
清
濤
代
)
林
致
認
(
翁
兆
慶
代
〉

獎
祥
孫
(
段
清
禱
代
)
林
家
樞

顱
儉
梅
徐
名
標
彭
宗
額
武
希
聖

俞
仗
鑫
徐
樂
天
錢
益
方
賢
齊

周
克
家
柳
克
述
陳
樹
曦
莫
衡

陳
勉
修
李
孟
遲
張
丹
程
褚
明

主
席••

接
鴻
勛
紀
錄
朱
振
踩

報
告
事
項

••

一
、
主
席
報
告
(
略
)

二
、
總
幹
事
報
告

名
稱
數
量

A

、
水
泥
一

0

、
五
O
O
包
(
五
二
五
噸
)

B

、
鋼
筋

-
O
三
噸

c

、
現
璃
古
巴
九
日
)
三
、
五

O
O

才

D

、
槍
木
四
、
五

O
O
才

以
上
四
項
主
要
材
料
總
價
共
計
一
、

O
六
二
、

o
o
0

元
如
能
募
得
部
份
寶
物
，
可
折
低
募
款
。

ω
籌
募
期
限
原
擬
本
年
四
月
至
九
月
底
止
，
拉
因
故
延

遲
月
餘
開
始
，
深
盼
各
位
同
學
勉
力
以
赴
，
務
求
如

期
完
成
。

討
論
事
項

••

ω
案
由••

為
詰
追
認
「
友
聲
」
第
一
八
三
期
刊
登
之
籌

募
圖
書
館
經
費
捐
款
額
知
內
募
款
章
程
，
委
員
人
選

，
以
及
分
隊
負
責
同
學
名
錄
案
。

說
明

••

籌
募
會
之
章
程
及
委
員
，
分
隊
負
責
同
學
名
錶
等
，

均
係
參
照
五
十
五
年
籌
募
交
大
實
驗
館
之
辦
法
辦
理

。
因
爭
取
時
致
業
由
同
學
會
常
務
理
事
兼
籌
辜
會
總

幹
事
方
學
長
賢
齊
先
行
核
閱
刊
登
友
聲
及
印
發
單
行

本
，
拉
特
提
請
理
監
事
會
追
認
。
印
發
之
捐
款
領
知

及
所
附
捐
冊
請
各
位
自
身
閱
，
如
有
疑
問
處
，
請
師
提

出
，
自
便
解
答
及
位
正
。

決
議

••

通
過
追
認
，
並
增
加
魯
令
士
、
繆
起
鳳
兩
學
長
篇
籌

募
委
品
。

ω
案
由••

關
於
寶
物
與
現
金
之
籌
募
，
應
否
採
取
下
列

一
一
一
、
義
兆
慶
報
告
籌
備
經
過
••

ω
為
慶
祝
母
校
工
學
院
在
奎
復
校
，
曾
於
五
寸
斗

p
h斗
出

月
二
日
本
會
第
十
七
開
第
三
次
理
監
事
聯
席
會
議
訣

議
，
由
方
賢
齊
、
位
城
、
林
家
棍
、
柳
克
述
、
及
鍾

故
光
等
學
長
成
立
五
人
小
組
，
擬
定
添
建
圖
書
館
一

直
捐
獻
回
校
，
以
誌
紀
念
，
所
需
經
實
現
提
成
立
一
籌

草
委
員
會
，
起
行
捐
事
，
五
人
小
組
工
作
，
俟
籌
辜

會
成
立
後
，
即
告
結
束
。

ω
關
於
籌
募
上
項
經
買
進
行
工
作
，
除
已
由
問
學
會
常

務
理
事
，
於
本
年
間
月
八
日
，
友
聲
第
一
八
三
期
刊

登
「
告
海
內
外
全
體
同
學
書
」
'
「
籌
辜
會
章
程
」

及
「
籌
辜
會
工
作
人
民
名
錄
」
等
外
，
另
由
籌
募
會

召
集
人
技
校
長
合
國
各
負
責
籌
募
間
學
，
附
寄
募
款

額
知
單
行
本
，
及
收
據
捐
冊
(
國
外
不
寄
收
攘
捐
冊

ω
關
書
館
經
費
扎
扎
〈
需
新
台
幣
肆
佰
伍
拾
萬
元
，
其
中
除

由
學
校
自
籌
費
用
貳
佰
萬
元
外
，
國
外
同
學
以
勸
募

壹
佰
萬
元
，
圍
內
同
學
以
勸
募
壹
佰
伍
拾
萬
元
為
目

標
。

ω
間
書
館
工
程
所
需
主
要
材
料
如
在

••

單
倡四
八
、
。
。

四
、
二
五

0
.
o
o

觀
需
用
尺
寸
而
定

二
二
、

O
O

措
施
，
提
請
公
決
裳
。

甲
、
寶
物
部
份
如
什
水
泥
口
鋼
筋
同
玻
璃
倒
木
材
等

提
請
推
定
問
學
負
責
籌
寡
。

己
、
現
企
部
的
，
向
各
行
業
需
募
之
金
額
，
雖
已
指
定

委
員
，
應
否
分
配
籌
募
目
標
，
以
用
早
日
完
成
。

說
明••

(
A
)
至
母
校
五
十
五
年
捐
寡
實
驗
館
寶
物
經
手
人

與
數
量
清
單
列
稜
以
供
參
考
，
擬
請
負
責
同

學
盡
量
照
報
告
事
項
第

ω
點
需
要
數
量
，
多

方
籌
募
。

(
四
十
六
年
籌
募
竹
銘
館
未
捐
寶
物
)

(
B
)
第
→
次
建
設
籌
募
竹
銘
館
其
日
程
為
一
百
萬

元
，
實
寡
達
二
百
零
四
萬
元
。
第
二
次
籌
某
一

實
驗
館
其
目
標
為
一
百
萬
元
，
實
募
達
二
百

零
四
萬
元
。
第
二
次
籌
寡
實
驗
館
其
自
標
為

一
百
萬
元
，
實
募
一
百
七
十
二
萬
元
，
亦
超

過
預
算
良
多
，
本
年
第
三
次
籌
募
園
書
館
經

簣
，
其
目
標
為
二
百
五
十
萬
元
，
除
美
洲
同
學

籌
募
一
百
萬
元
外
，
國
內
同
學
自
需
負
責
一

(
下
接
第
位
頁
ν

總
街
口
去

四
五
六
、

o
o
o

四
八
七
、

O
O
O

二
二

0
、
o
o
o

九
九
、

o
o
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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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
通
大
學
同
學
會
學
術
基
金

可
司
司
司
司
司
斗
司
4
可
可
有
有
冉
司
『

日
則••

五
十
七
年
五
月
十
四
日
上
午
九
時

地
點

••

鐵
路
知
待
所

此
吋••

佳
狀
邱
式
鱗
鍾
餃
光
段
清
濤
李
但
紋

4
翁
兆
慶
方
重
(
段
清
禱
代
)
李
紹
偉

泡
妞
(
李
紹
偉
代
)
鈕
伯
芙
沈
如
灰

主
『
叮••

佐
城
紀
錄

••

朱
斑
芙

一
、
報
告
事
項

••

L
(
五
六
)
學
年
度
第
一
學
期
「
數
理
化
基
本
學
科
講

區
丘
，
准
母
校
工
學
院
國
推
荐
三
名
，
經
本
會
交
同

基
峰
(
文
)
字
第
O
O
九
號
函
，
請
程
欲
明
等
四
位

學
長
核
選
，
決
定
賠
予
林
均
輝
、
王
家
超
二
位
，
至

第
一
一
學
期
該
項
講
座
候
選
人
，
經
由
本
會
(
五
七
〉

三
、
一
朮
交
同
基
值
(
文
)
字
第
O
二
C
號
函
，
請

母
校
工
學
院
繼
續
提
名
推
荐
，
迄
尚
未
准
函
復
。

2
母
校
某
校
友
，
為
紀
念
其
已
故
雙
親
，
設
置
「
三
樂

堂
獎
學
企
」
先
存
新
臺
幣
壹
萬
士
宜
于
伍
百
陸
拾
元
，

(
交
來
(
五
六
)
年
度
公
債
第
一
期
偵
票
乙
按
計
七
百
一

萬
元
，
債
出-
m付
息
翠
拾
張
計
壹
干
伍
百
陸
拾
一
兀
)
，

委
托
本
會
保
管
運
用
，
以
獎
勵
家
境
情
寒
之
青
年
學

子
為
原
則
，
經
洽
得
同
意
，
權
充
同
學
子
女
獎
助
金

基
金
。

且
本
會
為
慶
祝
母
校
七
十
二
週
年
杖
廈
，
舉
行
慶
祝
晚

Z
存
土
地
銀
行
各
定
期
存
款
於
到
期
時
均
已
換
取

新
存
單
繼
續
存
儲
。

的
流
動
資
金
部
份

1
五
十
六
學
年
度
第
一
學
期
各
項
獎
學
金
獎
助
金

均
已
按
照
本
會
第
廿
四
次
會
議
紀
錄
發
放
完
畢

Z
木
年
一
月
一
日
起
至
五
月
十
三
日
止
收
支
概
況

見
附
表
二
。

二
、
討
論
事
項

••

ω
案
由

••

本
會
同
學
申
請
五
十
六
學
年
度
第
二
學
期
「

子
女
獎
助
金
」
請
公
決
案
。

說
明

••

五
十
六
學
年
度
第
二
學
期
，
本
會
同
學
申
詰

子
女
獎
助
金
計
有
趟
瑚
等
十
四
名
，
控
告
核

組
初
審
核
選
十
名
，
請
複
核
並
確
定
名
額
。

決
議

••

一
「
子
女
獎
助
金
」
名
額
定
十
名
，
(
每
名
新

臺
幣
一
千
二
百
一
冗
)
，
照
初
審
予
以
通
過
。

其
中
由
「
單
草
獎
學
金
」
撥
出
三
名
，
同
學

會
獎
助
金
五
名
，
不
足
兩
名
由
中
華
民
國
航

運
學
合
獎
助
金
及
林
家
樞
同
學
獎
助
金
撥
什

委
員
會
第
二
十
五
次
會
議
紀
的
你

- 51 一

舍
，
曾
邀
請
已
受
領
母
校
同
學
會
獎
助
企
之
子
弟
二

三
仕
參
加
並
接
受
表
揚
。

4
陳
故
學
長
誕
生
夫
人
申
請
遺
族
子
弟
補
助
金
，
除
陳

啟
謙
已
照
章
授
給
外
，
經
由
同
學
會
第
十
七
屆
第
五

次
理
監
事
會
議
決
定
，
再
給
予
陳
啟
舜
補
助
金
新
臺

幣
菜
百
元
正
，
已
經
本
會
照
撥
。

5
本
會
規
程
及
處
理
說
則
等
，
提
重
新
研
商
催
訂
:
經

本
會
第
三
四
次
會
議
決
定
，
成
立
研
究
小
組
，
研
究

位
訂
，
在
詰
段
清
禱
學
長
擔
任
召
集
入
，
提
出
本
次

討
議
討
論
。

肉
，
趴
末
年
美
國
南
加
州
同
學
會
負
責
聯
絡
人
揚
祖
望
學
長

'
致
函
金
聲
學
長
，
國
內
並
附
有
該
會
蜴
捐
「
友
聲

L
基
金
美
金
二
五
一
兀
支
票
乙
紙
，
已
由
凌
最
學
長
收

轉
，
該
會
並
擬
捐
助
「
母
校
獎
學
金L
三
名
，
並
一
函

詢
一
學
年
獎
學
金
是
否
新
臺
幣
茱
千
貳
百
元
，
本
會

已
于
五
月
一
日
復
函
湯
學
長
，
表
示
歡
迎
。
並
附
寄

各
種
獎
助
企
處
理
規
則
，
以
供
參
考
。

1
財
務
報
告••

(
五
十
七
年
一
月
-
H
至
五
月
十
三
日

ω
基
金
狀
況

••

1
除
本
年
四
月
十
三
日
收
到
三
樂
堂
獎
學
金
新
臺

幣
壹
萬
元
外
，
其
餘
均
無
變
動
主
持
附
表
U

同

ttlT

美

于

女

F力

金

學

j
年
家

名
系
到
級
姓

註

臺
灣
大
學
越

長名

瑚
電
機
凹
趙
春
官
嬰
華
獎
助
金

按

姓

2j
m
仰

交
通
大
學
沈

有
電
子
日

t
k
E

事
物
理

E
b

叫
/
(

手，

清
華
大
學
彭
筱
明
物
理
二
彭
宗
韻

。

臺
北
工
專
黃
康
一
兀
呵
好
內
黃
雄
毅
同
學
子
女
獎
助
企

←
←
工
掙
卜

清
華
大
學
孔
群
重
數
學
凹

孔
繁
柯

。

成
功
大
學
夏
夢
曾
化
學
凹
夏
懋
催

~

臺
灣
大
學
沈
哲
組
化
學

沈
如
灰

。

。

章
青
駒
電
機
二
章
志
松

。

。

章
開
陸
農
化
三
章
紹
周
中
華
民
國
航
運
學

會
獎
助
企

李
基
于
口
氧
層
甩
撥
一
李
文
鐘
叭
叭
家
樞
同
學
獎
助

的
案
由••

本
校
教
授
或
同
學
中
話
五
十
六
學
年
度
第
二

學
期
遺
按
子
女
教
育
補
助
金
，
請
公
訣
案
。

說
明••

五
十
六
學
年
度
第
二
學
期
，
本
校
教
授
或
同
學

一 52 一

。



申
請
遺
族
子
女
教
育
補
助
金
，
計
有
吳
詢
問
直

等
九
名
，
經
審
核
組
初
春
完
畢
，
請
薩
特
並

確
定
名
額
。

決
議
••

遺
族
子
女
教
育
相
助
降
，
川
括
市
均
瑚
州
一
抽
出
?

名
片
名

A
A
P寸
，
二
空
話
幸
主
口
哭
，

J
f
z
f
f
d

本
學
期
申
請
該
項
獎
助
金
九
名
，
照
初
審
予

以
通
過
。

﹒
女

學

各
種
獎
學
金
候
選
人
計
有
十
五
人
，
經
審
核

組
初
審
核
選
十
三
名
，
請
稜
核
並
確
定
名
額

決
議••

照
初
審
予
以
通
過
，
授
予
獎
學
金
十
三
名
，

「
付
呂m主
持
名
新
臺
幣
一
千
二
百
元
。

校

姓

名

系

另Ij

級年

獎夏結審

學以

金儲果查

情

金
進
族
于

清
教
育

F力

金

交
通
大
學
張
義
昭
電
研

李
省
吾
電
研

海

?羊
盟
'-f-

院

林羅
彩德

珠和

製71<主電

造產程于

四二

獎儲

學若

金獎

基大金延師屏北致北學
市安廠平大東一理一

(3) 女初商補附農女商女
說 案中中職校中專專

可j ill 周吳余王余陳周王吳
一二玉見惠道以啟雪道建

二交各一父種信如權定譯蔽源宜名

單質問空初初高高苦苦吉再考古
成學學成學二一一一二一二一一叭

積等金積等周央企王余陳周王吳姓故
合九候合各起 國企國誕起企
格拉選格被駿亮柱光柱生駿光亮名長

古書倚重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七補
語學(O O O O O O O O O 助

，五公，五 QQQQQ 旦旦旦旦在
申 7'0:..決申六先兀7G兀兀)L， )L, .J LJ .J LJ 比

請)案詰) 伯

本單。本學
會年會年

代度 {弋度
辦第辦第

校

姓

註

交
通
大
學
徐
會
演
電
子
四
黃
廷
鳳
新
竹
縣
籍

物
理
獎
學
金

交
通
大
學
許
瑞
祥
電
信
二
王
炳
宇

工
程
獎
學
金

熹
荷
大
學
江
偉
龍
化
學
一
澤
溢
獎
續
授
一
澤
益
獎
學
金

學
金
規
定
自
一
年
級
起

授
給
擬
將
管
理
科

一
名
於
下
學
期
再

函
畫
大
、
成
大
、

海
洋
學
院
重
新
推

荐
。

ω
案
由••

施
玉
如
申
請
同
學
子
女
獎
助
金
，
是
否
可
授

抬
，
詰
公
決
案
。

說
明••

施
州
州
培
學
長
之
女
公
子
施
玉
如
因
所
學
係
藥

學
系
，
可
否
視
同
「
理
、
工
、
管
理
學
科
」

辦
理
授
給
。

決
議

••

ω
藥
學
系
可
否
靚
同
「
理
、
工
、
管
理
學
科

」
授
給
獎
助
金
，
尚
無
前
例
，
本
學
期
所
請

不
予
辦
理
。

ω
成
立
理
、
工
及
管
理
學
科
範

圍
審
查
小
組
，
推
請
鍾
餃
光
、
李
佢
甜
、
沈

如
夜
三
位
學
長
研
崗
，
自
鐘
院
長
召
集
，
以

確
定
令
後
「
子
女
獎
助
金
」
應
授
予
科
系
範

圈
，
並
報
請
同
學
會
理
組
事
會
核
議
通
過
後

實
施
。

叫
案
由

••

本
會
規
程
及
處
理
規
則
等
，
今
由
研
究
小
組

佐
訂
竣
卒
，
提
請
討
論
案

決
議••

佐
正
通
過
，
報
請
同
學
會
理
監
事
會
審
五
公

決
後
貫
一
施
。

附
表
一
••

基
金
狀
況
表
附

表
二
••

收
支
概
況
表

附

錄

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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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

。

(
二
名
)

。

臺
灣
大
學
孫
拱
傑
電
機

一
嗔
峰
一
獎
緝
授

-
R

守
在
』

的表一

元
一
一
呻

。
一

-
E

m
吭
一
-
H
E

m
政
一
一
行

票
」
一
自

債
叭
叭
一
一
地

z
備
公
自
恥
一
一
土

一
一
係
附
一
一
存

F
K
U
A
U
A
U
A
U
A
υ
A
U
A
υ
n
u
n
u
l叫u
-
n
u
n
u刊
叫
一

‘
一
←

O
O
O
O
O
O
O
O
O
O
O
O
O

二

3

且
在
一

O
P
O
O
O
O
O
O
2
o
o
o
o
8

二
別

表
一
金
甜
瓜
m
m叫
喊
悅
誠
悅
誠
叭
叭
叭
叭
昱
加

國

1
-
M

一
的

及
←
一

一
百
一
3

點

-
r
T
-
3
a

扎
單
行
行
行
行
行
會
了
一
的

放
一
公
銀
銀
銀
設
銀
一
一
注

:
句
，
一
隆
地
迫
地
。
'
。
迫
地
λ
v
o
o
-
-

相

右
一
格
土
交
土
交
土
主
一
漠

|
l
l
l
而
叫
l
!
|
l
叫
叫
叫
叫
叫
u
l
i
川
叫
叫
叫
叫
叫
叫
刊
汁
。
-
一
叫
叫
一
前
往

直

-
o
o
o
n
u
o
o
o
o
o
ο
-

古

拉
令
五

b
n
u
n
u
n
u
q
h
n
U
A
U
A
V
H
U
Q
U

一
前

T
h
O
O
O
H
8

缸
，
吼
，9
a
a

←
里

可
L
P
O
A

斗A
O
O
A
q
q
u
n
b
1
4
1
4

民
U

一
且
一

-
J
-
M

一
科

-
W
-
m

一
本

-
T
A
T
-
-

和
弘b

J
一
、
一
有
昕
一
道

叫
什
耳
!
凶
「
J
J
I
-
-
i

們
一
封

?
-
R
一
孽
。
。
品
，

λ
V
O
L
V
A
γ一
三
百
←
時
H

類
一
獎
獎
一

-
h泳

金
一
會
儉
梁
鳳
伯
宇
立
一
一
代

志
一
學
以
若
華
銘
廷
東
炳
槳
』
共
一
另

且
一
月
夏
儲
賢
、
竹
黃
封
王
三

1
.
;

師
範
大
學
張
金
珠
化
學

中
原
理
工
薛
曙
生
水
利

中
興
大
學
周
慧
芳
國
文

東
海
大
學
率
乃
信
化
工

臺
北
工
專
張
榮
宗
電
機

57. 5. 13.

斗
斗
叫
一
一

交通夫學同學會學街基金委員會

J兄狀基金

。

賴

授

。

緝
授
(
六
名
)

。

緝
授

。

績

1;且可
土豆ζ

。

緝
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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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大學同學令學街主金委員會

氏周五十去年一月一日至五月十三日

去二三

43,500.001
nunvnununu

3
月
4

1i

合

本

56，966.90[故土地銀行存款利息

13 ，792.50\ 收交通銀行存款平時、

800.00\收旅美沈炳中學長捐賠主
炳宇獎學全基金

800.001收旅美沈炳 r~l學長捐陪同
學子女教育補助金

800.00\收旅美24級黃定學長捐同
學遺族二j三女教育補助 <1主
l~~/o.' ，~.. :,": ~~':，::::: INT$ !.NT$

10，000.00\三樂笠獎學令56年度揣一l 駒，000.00: 郎，000.∞i
| 期公債票付母校工學院1 ov,vvv.VV! ~V''''''''''''''''·''''~l

業務發展津貼 (56年 7

月份-57年2月份)

一笛一

l 支出
l l 摘 要 l 一一一-7 「一一一-
I ,I, ~. I ~，- i 1J、計 1 總計

總計 i 小計| 一 -L-i

NT$ \NT$__ J
154，723蚓 46，453.491前 12.31結存土銀甲種活l

I -. \ 期存款j:f6214n反戶 l
US:60， 67! 肌8498956.12. 泣結在士如11'追問

I -_. ,- -- - I 期存款將00日帳戶 l
US$ 60.67156. 12., ~~喜銀乙種活期存l

| 款t;895美金戶

NT品m帥6.12.31結存現金
200.00\56. 12. 31結存文書祖週轉

金

13，300.601故裕陸公司存款利息

..0
1/1..>

用
別
對
制

學
(
草
侃

一
名
單
、

第
十
名
芳

皮
金
玉
樹

年
助
金
王

學
獎
學
、

亢
女
獎
名

十
子
會
三

五
學
學
金

付
同
同
學

;!支支狀

84,060.00

入

12,400.00

收

3
1
1
1
j
i
-
-
z
i
i
l
-
-

轟
擊
了

i
j
1

6,300.00

付印刷賀

付郵質及印花

本期結存士銀甲種j百期存

款t;6214帳戶

本期結，存土銀甲輯:活期存

去:1120061 'l

4:期結存臺銀己種活期存

款11895美金戶 i U5$60.67

本期結存文書組週轉金 INT$200.00

本期結存現金 I 604.00

一一一 l 一主互理直if-公債票 ! 10,000.001 一~
NT$ INT$ I 一一一一一一一叮叮-~， ·!NTI
251，1由此: 251,183.381, 1"';- 可 r2日，183.38\ 251 ，18~.~US$60:67! -USi6o:671 L1 " I I~US$60:671 ~USi~O:6'

』詞曲目明白呵，自由何一-冉一_.-n------.'呵且-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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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6.001

U5$60.研

NT$
56,146.59riZ7,467.38

60,516.79

3,600.00

1,200.00

2,400.00

6，000.0。

65.00

151.00

2,400.00

8，是00.00

1,200.00

時兩車長獎助金名一名)

每名 NT，， 1 ，200.00

付五一\..六年度第一學期教

授或同學遺族于女教育補

助金九名每名NT;， 700.00

付五卡六學年度215一學期
夏以儉獎學金三名每名

1,200

付五十六學年度第-學期

儲若架獎學金二名每名

1,200

叫‘五卡六學年度第 4學JtJI，
異華獎學金七名每名;

1,200

付五十式學年度第一學期i
黃廷鳳獎學金一名每名

1,200

付五 1-六學年度第 4學期

王炳宇獎學金一名每名!

1,200 I
付五十六學年度第一學期1
澤浴獎學金二名每名

1,200

付凌鴻勛講座一名



國
立
交
通
大
學
同
學
會
南
部
聯

T
A宵
達
絡
幹
事
座
談
會

五
十
之
年
第
三
次
會
議
紀
錄
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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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
日
日
華

邱
再
與

錢
樹
聲

五
位
曰
琮

-Jlj

A
口

支
出
部
份

送
裘
學
長
蛇
1
月
ι
f
J

送
除
學
長
紀
念
口
心

郵
票

門
U
Y

中
少
〕

t
i
r

寸
寸

購
績
名
網
簽
名
筆

付
臺
鋁
使
當
三
五
。
客
每
客
二
0
元

九
呵
，
小
費
三
0
0

元

學
長
學
嫂
獎
品
是

香
煙

康
樂
晚
會
費
用

大
會
總
務
雜
艾
及
印
刷
賀

寄
總
會
代
收
六
0
位
學
長
會
覺

寄
總
會
代
收
六

0
位
學
長
捐
友
聲
是
全

南
部
校
友
會
捐
圖
書
館
建
築
經
費

付
踏
踏
〈
口
問
時
晚
餐

一
一
、
三
三0
元

三
九
、
三
了
一
O
一
川

二
C
-
J一
兀

-
-
0
0元

八
0
元

八
0
元

六
0
元

七
、
一
一-
0
0
元

一
一
、o
o
-
-
兀

-IL\JAU
-
-
J
/
{
\叮
叮J

-
7

一
五
0
元

一
、
囚
。
一
二
一
一
九

一
、
二
0
0

元

一
、
八

0
0

元

一
…
、0
0
0

元

六
0
元

南
部
拉
克
會
五
十
主
庄
拉
庭
費
用
收
支
清
軍

\.f'!.

五
、
0
0
0
元

四
、
0
0
0
元

三
、
0
0
0
元

二
‘
王
0
0
元

一
一
、
五O
O
-
-
L

二
、
0
0
0
元

二
、
0
0
0
元

二
、
0
0
0
元

二
、
o
o
o
-
-
L

一
、
五
0
0
元

一
、
五
0
0
元

一
、
0
0
0
元

一
、
o
o
0
元

一
、
o
o
0
元

一
、
0
0
0
元

一
、
0
0
0
元

~
、
0
0
0
元

1
i
l
i
-
-
l
a
e
t
i
-
-

主

三
二
三
系

二
九
五
元

二
四
一
兀

三
二
、
二

0
0

元

七
、
一
一
二
0
元

一
、
時
間••

五
十
七
年
六
月
閱
日

二
、
地
點••

高
雄
臺
糖
儲
運
所
收
入
部
份

1
經
募
及
捐
脂
民
告
費

三
、
出
席
人••

王
譯
張
之
光
徐
萬
博
學
長

鄭
-
J文
楊
增
榮
玉
褚
鯨
學
長

(
F代
)
管
義
懷
車
長

四
、
主
席••

玉
帶
鯨
鄭
日
目
文
代
陳
乃
東
學
長

王
傌
甫
學
長

五
、
問
時
作
廿
度
校
慶
費
用
倘
有
的
餘
，
請
提
部
份
款
項
莫
若
愚
、
林
萃
勤

葉
椒
生
學
長

捐
賠
友
聲
基
金
案
。
:
助
沈
日
日
莘
學
長

議
決
:
本
卜
定
捐
賠
友
聲
基
金
二
千
元
，
茲
改
「
鄭
日
日
文
學
長

交
大
圖
書
館
建
築
哩
賞
。
苦
祖
訓
學
長

斗
五
十
七
年
度
校
慶
收
支
清
單
一

-
J
M

審
議
案
。
汪
德
培
學
長

(
議
訣••

收
支
清
單
准
予
描
查
，
並
函
詰
友
聲
刊
登
以
陳
易
桓
學
長

昭
信
守
。
朱
鎔
堅
學
長

1
交
通
電
子
研
究
所
畢
業
李
修
仁
、
陳
永
閩
、
味
，
子
詰
羅
致
祥
學
長

:
一
位
問
學
由
請
參
加
本
會
請
審
議
案
。
葉
鹿
靖
學
長

議
訣••

歡
迎
參
加
，
函
詰
總
會
登
記
，
並
請
總
務
組
錢
樹
聲
學
長

i
i
-
1
卜l
f
J
1
)

還
是
指
張
張
地
主
路
時
洞
河

y
j
i
j

主
持
時
間1
:
i
i
i

六
十
位
學
長
轍
納
五
十
毛
年
會
費
巳
斗
/
會
茶
朮
費
用一
、
二

O
O
T

(
每
人
二
十
一
兀
)

送
中
部
校
友
會
獎
品
手
提
箱
一
只

六
十
位
學
長
捐
晴
友
聲
基
金
一
、
八

O
O
-
-几什
開
會
茶
點
費

(
每
人
三
十
元
)
(
見
一
八
四
期
友
聲
徵
信
)

A
口
計

收
二
三
三
人
餐
資
(
每
人
十
一
兀
)
耕
耘

(
上
接
第
M
M頁
)

百
五
十
萬
元
，
惟
恐
園
內
同
學
自
由
樂
指
為

數
有
限
，
擬
請
向
各
行
業
籌
募
余
餌
，
指
定

R
棋
，
較
為
妥
善
。

決
議••

(
甲
)
寶
物
部
份
加
詰
經
合
會
經
濟
部
向
學
協
助
籌

寡
，
人
造
纖
維
拼
入
紡
織
部
份
，
塑
膠
工
業
併
入
化

工
部
份
籌
募

o
(
乙
)
國
內
籌
募
隊
增
加
觀
光
事
業

隊
請
費
牌
學
長
為
隊
長
。

ω
案
山

••

諂
推
向
同
學
會
暫
借
雜
項
開
支
費
用
一
萬

一
兀
備
用
案
。

說
明

••

圖
書
館
籌
募
工
作
，
各
項
打
字
印
刷
、
郵

賢
、
印
花
以
及
另
星
雜
費
等
支
出
，
擬
詰

准
予
向
同
學
會
暫
借
一
萬
元
備
用
，
俟
實

際
支
付
後
在
關
書
館
募
得
將
賞
中
核
銷
張

郎
歸
勢
。

決
議

••

提
同
學
會
理
監
事
聯
席
會
請
准
照
倍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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